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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第 2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財經 
案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」草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4 年 5 月 18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4.5.20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4000051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「高雄市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」草案，提請審

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土石係地方有限之天然資源，土石採取人利用地方資源營運獲取

利益，然於採取、碎解、洗選及運輸過程中，產生空氣污染、損

害道路、破壞自然環境景觀，所付出的社會成本，係由全體市民

共同承擔。為維護自然景觀永續發展及使用者付費原則，冀能藉

由其獲利適度彌補社會成本，減輕財政負擔並補強地方建設，爰

依據地方稅法通則，制定高雄市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

治條例。 

二、本自治條例共計 11 條，條文內容依序為制定目的、主管機關及稽

徵機關、課稅範圍及課徵年限、納稅義務人、課徵方式及徵收標

準、課稅資料通報機制、繳納期限及規定、強制執行、罰則、預

算編列規定及施行日期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4 年 3 月 3 日第 21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」草案總說

明、草案表及草案條文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陳報行政院核定，核定後再行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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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處理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送大會公決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4 年 5 月 18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4.5.20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4000052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制定「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處理自治條例」草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制定理由： 

為處理本市新草衙地區問題，協助新草衙地區市有土地地上使用

戶取得土地所有權，配合未來都市更新等開發方式，改善市容及

居住生活環境，特制定本自治條例。 

二、制定重點： 

依本自治條例得予以讓售之土地標的及其承購人之資格。（草

案第二條及第四條） 

讓售價格比照八十三年行政院核定之高雄市前鎮區新草衙違

建戶占用市有公地處理原則所定一次繳價方式，以評定地價八

折計價。（草案第五條） 

使用補償金得分期無息繳納，並制定優惠措施，獎勵民間以合

購方式自行整合成為承購後可建築之土地。（草案第六條） 

本區全區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，並明定其可移入容積之上限及

相關容積獎勵措施。（草案第七條及第八條） 

為促進本區之發展，本府得於適當區域辦理市地重劃、實施都

市更新或收回本區土地整體開發利用，並得興辦適當處所安置

本區未申購土地且無自用住宅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，及明

定拆遷地上私有建物得予補償或救濟之標準。（草案第九條） 

逾原就地讓售期限，以一般市有地價格承購土地之承購人，得

申請退還讓售地價款差價。（草案第十條） 

明定本專案讓售之適用期間自生效日起算五年。（草案第十一

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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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案業於 104 年 1 月 23 日經本局第 1 次臨時局務會議審議通過，

因涉及政策需求，依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6 條規定，於 104

年 1 月 23 日簽請副秘書長召開協商會議確認，並於 104 年 2 月

13 日提請市府法規會第 65 次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處理自治條例」草案總說明及草案

表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，以府函送本市議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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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電子遊戲場業管理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除第 7 條送大會公決外，其餘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4 年 5 月 19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4.5.2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4000070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制定「高雄市電子遊戲場業管理自治條例」（草案）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為管理本市電子遊戲場業，建立商業秩序，並維護社會安寧、善

良風俗、公共安全及國民身心健康，特制定本自治條例。 

二、本自治條例制定重點為： 

為強化社會治安、維護社會安寧，並為學子創造優質學習環境，

規範本市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，須距離國民中、小學、高

中、職校、醫院一千公尺以上。 

規範普通級電子遊戲場業營業場所得設置百貨公司、遊樂園或

大型商場。 

基於信賴保護原則，本自治條例施行前，既有存在且領有電子

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者，得依原登記事項繼續營業。 

為管制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登記事項之變更，爰規範其變

更登記之限制。 

電子遊戲場業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規定而受處罰者，於

其金錢給付、行為或不行為義務尚未履行或執行完畢前，主管

機關應停止受理其營業級別證變更登記之申請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4 年 3 月 10 日第 2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刊登市府公報公布後，報中央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

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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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送大會公決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4 年 5 月 2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4.5.25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4000071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制定「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」（草案），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為管理本市既有工業管線，建立管線監理檢查機制，落實管線所

有人自主管理及使用者付費精神，以維護公共安全，並確保管線

所有人在地就近監督管理其管線，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，爰擬具

旨揭自治條例草案。 

二、本自治條例制定重點為： 

管線所有人應將本公司所在地設於本市，並依規定提送年度管

線維運計畫及繳納管線監理檢查費； 

管線所有人應確實執行管線年度維運計畫，妥善管理維護及檢

測管線； 

管線所有人如未依規定設籍本市、未依規定繳納年度管線監理

檢查費、未提送年度管線維運計畫或未妥善執行計畫者，不得

繼續使用管線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4 年 3 月 10 日第 2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刊登市府公報公布後，報中央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

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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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保安 

案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除第 7 條送大會公決外，其餘修正通過。 

吳議員益政及張議員豐藤就第 5 條保留發言權。 

林議員瑩蓉及蕭議員永達就第 17 條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4 年 5 月 2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4.5.25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4000070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制定「高雄市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」（草案）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面對溫室效應引起的氣候變遷，極端型氣候事件發生頻仍，為避

免影響社會經濟與民眾生活，推動城市永續發展，故研定溫室氣

體減緩與調適政策。又本市為臺灣工業重鎮，轄內工廠、火力發

電廠及機車數量為全國之冠，致使本市懸浮微粒及臭氧濃度過

高，長期經公告為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空氣品質三級防制區，

非採取排放標準之管制手段，已不足以防止空氣污染總量之增

加。另為加強水污染之防治，乃課予水污染防治專責人員及一定

規模之餐飲業、市場或攤販臨時集中場相關義務，並規範與環境

清潔有關之公私場所、定著物之所有人、管理人、使用人與資源

回收業者之責任，以避免影響環境衛生、孳生病媒或傳染疾病，

爰制定本自治條例，作為本市推動環境管理之執法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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